國立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/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
研究生獎學金（RA）申請表
	申請學期
	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
	申請日期
	

	班別
	□華語文教學國際博士班
□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
	年級
	

	申請人姓名
	
	學號
	

	聯絡電話(手機)
	

	申請理由
	※教育部獎學金規定不得同時受理我國其他政府機關(構)或學校設置之獎補助金。如有領取我國政府機關(構)獎補助金者請勿申請，以免被註銷受獎資格。


	檢附申請類別相關文件
	□ 1.本申請表
□ 2.舊生：前一學期成績單；新生：新生入學前歷年成績單
□ 3.舊生：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；新生：入學錄取通知單
□ 4.其他佐證資料(無則可免附)



此聯請申請系所填寫
	申請結果
	□本學期同意核發研究生獎學金
□不同意核發研究生獎學金

	承辦人
	導師
(不同意時通知)
	系所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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